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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021_2022__E5_85_B3_E4

_BA_8E_E4_BB_8E_E5_c36_53363.htm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我国加入《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

约》的决定 （１９９７年７月３日通过）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加

入１９７０年３月１８日订于海牙的《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

或商事证据的公约》， 同时： 一、根据公约第二条，指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为负责接收来自另一缔约国司法机关的

请求书，并将其转交给执行请求的主管机关的中央机关； 二

、根据公约第二十三条声明，对于普通法国家旨在进行审判

前文件调查的请求书，仅执行已在请求书中列明并与案件有

直接密切联系的文件的调查请求； 三、根据公约第三十三条

声明，除第十五条以外，不适用公约第二章的规定。

-----------------------------------------------------------------------

--------- 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 （一九七０

年三月十八日订于海牙） 本公约签字国， 希望便利请求书的

转递和执行，并促进他们为此目的而采取的不同方法的协调

， 希望增进相互间在民事或商事方面的司法合作， 为此目的

，兹决定缔结一项公约，并议定下列各条： 第一章 请求书 第

一条 在民事或商事案件中，每一缔约国的司法机关可以根据

该国的法律规定，通过请求书的方式，请求另一缔约国主管

机关调取证据或履行某些其他司法行为。 请求书不得用来调

取不打算用于已经开始或即将开始的司法程序的证据。 “其

他司法行为”一词不包括司法文书的送达或颁发执行判决或



裁定的任何决定，或采取临时措施或保全措施的命令。 第二

条 每一缔约国应指定一个中央机关负责接收来自另一缔约国

司法机关的请求书，并将其转交给执行请求的主管机关。各

缔约国应依其本国法律组建该中央机关。 请求书应直接送交

执行国中央机关，无需通过该国任何其他机关转交。 第三条 

请求书应载明： （一）请求执行的机关，以及如果请求机关

知道，被请求执行的机关； （二）诉讼当事人的姓名和地址

，以及如有的话，他们的代理人的姓名和地址； （三）需要

证据的诉讼的性质，及有关的一切必要资料； （四）需要调

取的证据或需履行的其他司法行为。 必要时，请求书还应特

别载明： （五）需询问的人的姓名和地址； （六）需向被询

问人提出的问题或对需询问的事项的说明； （七）需检查的

文书或其他财产，包括不动产或动产； （八）证据需经宣誓

或确认的任何要求，以及应使用的任何特殊格式； （九）依

公约第九条需采用的任何特殊方式或程序。 请求书还可以载

明为适用第十一条所需的任何资料。 不得要求认证或其他类

似手续。 第四条 请求书应以被请求执行机关的文字作成或附

该种文字的译文。 但是，除非缔约国已根据第三十三条提出

保留，缔约国应该接受以英文或法文作成或附其中任何一种

文字译文的请求书。 具有多种官方文字并且因国内法原因不

能在其全部领土内接受由其中一种文字作成的请求书的缔约

国，应通过声明方式指明请求书在其领土的特定部分内执行

时应使用的文字或译文。如无正当理由而未能遵守这一声明

，译成所需文字的费用由请求国负担。 每一缔约国可用声明

方式指明除上述各款规定的文字以外，送交其中央机关的请

求书可以使用的其他文字。 请求书所附的任何译文应经外交



官员、领事代表或经宣誓的译员或经两国中的一国授权的任

何其他人员证明无误。 第五条 如果中央机关认为请求书不符

合本公约的规定，应立即通知向其送交请注书的请求国机关

，指明对该请求书的异议。 第六条 如被送交请求书的机关无

权执行请求，应将请求书及时转交根据其国内法律规定有权

执行的本国其他机关。 第七条 如请求机关提出请求，应将进

行司法程序的时间和地点通知该机关，以便有关当事人和他

们已有的代理人能够出席。如果请求机关提出请求，上述通

知应直接送交当事人或他们的代理人。 第八条 缔约国可以声

明，在执行请求时，允许另一缔约国请求机关的司法人员出

席。对此，声明国可要求事先取得其指定的主管机关的授权

。 第九条 执行请求书的司法机关应适用其本国法规定的方式

和程序。 但是，该机关应采纳请求机关提出的采用特殊方式

或程序的请求，除非其与执行国国内法相抵触或因其国内惯

例和程序或存在实际困难而不可能执行。 请求书应迅速执行

。 第十条 在执行请求时，被请求机关应在其国内法为执行本

国机关的决定或本国诉讼中当事人的请求而规定的相同的情

况和范围内，采取适当的强制措施。 第十一条 在请求书的执

行过程中，在下列情况下有拒绝作证的特权或义务的有关人

员，可以拒绝提供证据： （一）根据执行国法律，或 （二）

根据请求国法律，并且该项特权或义务已在请求书中列明，

或应被请求机关的要求，已经请求机关另行确认。 此外，缔

约国可以声明在声明指定的范围内，尊重请求国和执行国以

外的其他国家法律规定的特权或义务。 第十二条 只有在下列

情况下，才能拒绝执行请求书： （一）在执行国，该请求书

的执行不属于司法机关的职权范围；或 （二）被请求国认为



，请求书的执行将会损害其主权和安全。 执行国不能仅因其

国内法已对该项诉讼标的规定专属管辖权或不承认对该事项

提起诉讼的权利为理由，拒绝执行请求。 第十三条 证明执行

请求书的文书应由被请求机关采用与请求机关所采用的相同

途径送交请求机关。 在请求书全部或部分未能执行的情况下

，应通过相同途径及时通知请求机关，并说明原因。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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